附件2

承诺书

湛江市赤坎住房保障中心：
[bookmark: _GoBack]我司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守信的原则，参加海滨大道北141号33套人才公寓修缮工程施工单位采购的意向报名活动，所提交的资料均真实、有效、合法，否则导致结果无效或者造成的法律和经济责任，完全由我司负责承担，并愿意无条件接受贵中心的处理决定。
如我司中选本次工程项目，保证不转包及违法分包，如有违反，由此造成的法律和经济责任的，完全由我司负责承担，我司愿无条件接受贵中心的一切处理决定。
特此承诺


***公司
法定代表人签名：******
2026年***月***日
